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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項 ：  在 前 任 廉 政 專 員 湯 顯 明 先 生 就 任 之 前，曾 否 有 其 他 機 構

的 廚 師 為 在 廉 署 職 員 餐 廳 舉 行 的 廉 署 活 動 提 供 膳 食 服

務 ； 若 然 ， 請 提 供 該 等 活 動 的 詳 情 ， 包 括 - 

 a) 該 等 活 動 的 日 期 ；  

 b) 該 等 活 動 的 目 的 ；  

 c) 宴 會 種 類 （ 例 如 午 膳 或 晚 膳 ）；  

 d) 宴 請 機 構 ／ 人 士 的 數 目 及 名 稱 ／ 姓 名 ；  

 e) 人 均 開 支 ； 及  

 f) 廉 署 有 否 及 如 何 支 付 該 等 廚 師 提 供 食 物 及 服 務 的 費

用 。  

 
 
 
 對 於 問 題 中 所 要 求 的 資 料 ， 廉 署 並 沒 有 記 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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